
 

 
 

 

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》及《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

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对于公司的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意

见： 

一、关于 2023 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外

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管要

求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现对 2023 半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

资金的情况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无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

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，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

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，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，不存在定价失允和利益输送的

情况。 

（二）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对外担保（含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

的担保）余额为 2,642,693.53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实施对外担保事项时均严

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范操作，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，报董事会

和股东会审议并及时完成信息披露义务，严格控制风险。 

（三）截至 2023年 6月 30 日，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公司已严格规范关联方资金往来，有效控制了公司的财务风

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

 

 
 

二、关于《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风险评估报告》的事

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公司就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风险评估报告内容提前向

全体独立董事进行汇报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真审阅《关于<招商局

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风险评估报告>的议案》并同意将该议案提

交公司于 2023年 8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。 

我们审阅了相关会议文件，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未发现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。 

（二）在风险控制的条件下，同意其向公司提供存、借款金融服务，交易额

控制在董事会审批额度内。 

（三）公司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，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关于《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<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>的议案》。我们作为公司

的独立董事审阅了相关会议文件，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2023 年半年度，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

规的情形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差异。 

 

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高平、李琦、郑永宽、柴跃廷 

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29 日  

 


